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人字〔2010〕1 号               签发：杨名大 

 

 

关于印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员工培训

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中心、部门： 

员工的培训工作是后勤集团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员工思想

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重要环节，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和后勤工作的要求，

特制定本工作规定，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员工培训工作规定 

 

 

后勤集团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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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员工培训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员工培训是关注员工成长、推动集团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后勤服务，开发人力资源，树立集团良好的企业

形象,提高员工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为各岗位培养

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以实现集团战略目标，根据《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教职工培训工作规定》（校人字〔2006〕24 号）文件精神，特

制订本工作规定。 

第二章  培训的目标和原则 

第二条 培训的目标 

一、服务于集团发展战略和人力资源计划，结合员工个人职业

生涯发展，提高员工对集团文化的认知感和认同度。 

二、提升员工岗位胜任能力，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 

三、增强集团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推动集团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促进员工成长与发展，提高员工整体素质，确保集团发展

战略的人力资源需求。 

第三条 培训工作原则 

一、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员工培训要坚持针对性

和实践性，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岗位任职要求紧

密结合。广泛采用多媒体、网络等载体，变革方法、活跃形式、丰

富内容，提高效果。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二、全员培训与重点培养相结合的原则。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

各级各类在岗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技术素质和业务技能。

同时，重点培养一批管理骨干，关键岗位技术骨干，形成集团的核

心人力资源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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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内训、注重外培的原则。为使员工培训与工作实际相

结合，培训工作要以内部培训为主。同时要注重选拔人员外送专业

培训机构学习，以拓展新视野，更有效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第三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建立集团、中心两级培训管理体系。员工培训由集团党

委书记、集团总经理领导，综合办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集团全局性的培训工作。具体工作职责

如下： 

一、拟定集团干部、员工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年度培训工作

总结。 

二、按计划组织、实施集团的培训项目。 

三、协助实施、监督、指导、考核中心组织的培训项目。 

四、建立集团全员培训档案。 

第六条  各中心负责本中心的培训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一、拟定中心年度培训计划，报综合办。 

二、根据工作实际，组织好本中心的培训和考核，并做好培训

工作记录。 

三、建立中心业务培训教案库和员工培训档案，不断充实和完

善培训内容。 

第四章 培训的分类和内容 

第七条 集团根据不同对象，分类确定培训内容及方式。 

一、中心副主任以上管理人员的培训 

培训内容以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为主，

增强干部的全局观念、服务理念、成本意识和团队精神；集团采用

集中授课、外送培训等各种形式培训中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有培训本单位基层管理人员的义务；中层管理人员的培训由综合办

组织实施。 

二、中心员工的常规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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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以熟练掌握本职岗位特征的工作内容、要求、工作程

序和业务流程为主，重点抓好岗位技能培训，增强自我观察，自我

调整、自我约束能力，使员工变盲目被动工作为主动创新工作。 

员工的常规技能培训宜采用以岗位技能培训和内部交流为主，

送外培训为辅的方式。基层管理人员有培训本部门一线岗位人员的

义务。一线岗位人员的常规技能培训由本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三、岗前培训 

新进入的员工本中心或部门必须进行上岗培训，以了解本岗位

的工作内容、流程与程序、职责权限及相关岗位协作配合情况，同

时让员工了解集团的服务范围、质量方针、质量目标、规章制度、

企业文化等，使员工尽快融入后勤工作。 

四、在岗培训 

集团经营方针的调整、管理方式创新、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等

新情况出现，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在岗员工进行新知识、技能、观念

的培训。以保持员工的企业价值观、职业能力与岗位要求相适应，

提高员工工作绩效。培训方式采取分级培训的方法，由集团或各中

心组织实施。 

五、待岗培训 

员工进入待岗状态，必须进行待岗培训，以改善员工的态度与

技能，为其再次上岗创造条件。待岗培训针对待岗员工的思想素质、

业务水平等具体情况进行。 

第五章 培训的要求 

第八条  培训的要求 

一、培训实行考勤制度。集团集中培训由综合办负责考勤，中

心培训由各中心负责考勤。因故不能参加的人员要事先请假，并事

后补课。 

二、集中学习培训时，参加人员要认真听课，作好笔记，深入

思考，联系实际，积极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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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副主任以上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应有不少于

四次的针对性培训；各中心班组长以上人员每年应有不少于五次的

针对性培训；各中心其他人员每年应有不少于六次的针对性培训；

特殊工种岗位工作人员需完成每轮上岗证的复审培训和年审。 

四、各中心领导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本单位员工培训工作，

加强对参加培训人员的管理，确保参加培训人员的出勤率和培训效

果。 

第六章 培训的考核管理 

第九条  培训的实施依年度计划，由综合办公室、各中心安排

实施。  

一、考核依据：测试（考试）结果、个人心得、上级的评定等。 

二、凡累计病、事假或旷课超过两次以上者视为培训不合格。

对于培训不合格者年终不得评优。 

三、考核结果由综合办公室存档。  

四、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作为中心或个人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之

一。各中心应将培训的考核结果与个人的年度考核和年终奖挂钩。 

第七章 附则 

第十条  本规定的拟定、修改、解释由集团综合办公室负责。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